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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本案係中油公司希望經由參與船東及船運管理公司之方式，

獲取投資利益及引入 LNG船管理技術，俾有助於該公司掌控

卡達載運之天然氣、並提高我國油氣自運率及能源安全之建

立，惟中油公司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 50時，民間業者將沒有

參與投資之意願。因此該公司依據「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參加

民營事業投資管理要點」及「公股股權管理及處分要點」規

定以轉投資民營事業方式辦理本案投資。為能掌控○○○船

東控股公司及船舶管理公司之實際營運及學習相關技術及經

驗，中油公司除應督促派往該轉投資公司董監事有效管控其

營運狀況以確保其利益外，並應透過實地參與 LNG 船營運之

主管，移轉所學習相關技術及經驗，俾奠定日後該公司獨立

經營 LNG船之基礎。 

二、未來類似投資案，中油公司將於投資入股前，聘請專業機構

辦理實質審查，確認各項費用之合理性，避免高額的轉投資

成本。 

三、未來如有類似案件，涉及附帶投資選擇權時，應請投標廠商

提報船員訓練負擔等成本資料，俾避免重複估列營運前船員

訓練費。 

四、本案造船之審圖及監造費屬於統包勞務工作，承包廠商未提

供費用單據，將使外界質疑其費用支付之合理性。未來有關

轉投資公司之審圖監造工作，中油公司應評估檢討改採成本

加成費用方式進行，俾使費用支出均有適宜單據，使得支出

費用執行透明化。 

五、合資公司法律事務費用係屬辦理專案聯貸案必須支付費用，

惟為為避免費用過高，未來中油公司於投資入股新轉投資案

前，應聘請專業機構辦理實質審查，確認各項期前成本之合

理性。 

六、有關「期前營運成本」各項目之會計名稱及費用內容，應求

相符，未來評估類似投資計畫時，中油公司除確認投資費用

財政及經濟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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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合理性外，另應加強同仁船運業相關專業知識，就各項「期

前營運成本」預算之估算能力及科目歸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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